青岛市公安局机动车号牌采购项目
绩效评价报告
[bookmark: _Toc206163986][bookmark: _GoBack]一、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206163987]（一）项目概况
[bookmark: _Hlk108445660]1.项目背景、主要内容及实施情况
根据全市车辆管理工作需要，青岛市公安局需采购机动车号牌项目一宗，包括小型汽车、大型汽车、挂车、低速车、摩托车等11类，2024年机动车号牌数量约需71.37万副，所需资金约3,070.22万元。
本次绩效评价项目内容是2024年青岛市公安局机动车号牌采购项目，年初预算金额为3,070.22万元（青财预指【2024】1号）。
[bookmark: OLE_LINK30]2024年01月22日，青岛市公安局在“青岛市政府采购网”发布青岛市公安局机动车号牌采购项目采购意向。
2024年02月01日，青岛市公安局（甲方）与青岛聚元招标有限公司（乙方）签订政府采购项目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由乙方代理青岛市公安局机动车号牌采购项目，采购方式为公开招标。
[bookmark: OLE_LINK1]2024年02月20日，青岛市公安局在“青岛市政府采购网”发布青岛市公安局机动车号牌项目采购需求公告。
2024年03月06日，青岛市公安局在“青岛市政府采购网”发布青岛市公安局机动车号牌采购计划。
2024年03月07日，青岛市公安局在“青岛市政府采购网”发布青岛市公安局机动车号牌采购项目公开招标公告。
[bookmark: OLE_LINK6]2024年03月28日，青岛市公安局在“青岛市政府采购网”发布青岛市公安局机动车号牌采购项目中标公告。
[bookmark: _Hlk202902136]2024年04月07日，青岛市公安局同青岛瑞华交通工程有限公司签订机动车号牌采购合同，合同金额3,049.83万元。
2.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预算执行率情况分析
青岛市公安局机动车号牌采购项目2024年度年初预算金额3,070.22万元，2024年度实际执行金额2,246.94万元，2024年度预算执行率为73.18%。
截至2025年06月24日绩效评价日，青岛市公安局机动车号牌采购项目供应商已完成合同供货金额3,049.83万元，青岛市公安局累计支付金额3,002.59万元。具体付款情况如下：
	序号
	支付日期
	记账凭证             编号
	摘要
	支付金额              （万元）

	1
	2024年07月4日
	2024-7-5
	交警支队车管所4月机动车号牌
	277.8187

	2
	2024年07月4日
	2024-7-6
	交警支队车管所5月机动车号牌
	259.0233

	3
	2024年09月4日
	2024-9-276
	交警支队车管所6月机动车号牌
	245.0265

	4
	2024年09月4日
	2024-9-275
	交警支队车管所7月机动车号牌
	294.3874

	5
	2024年10月12日
	2024-10-195
	交警支队车管所8月机动车号牌
	267.6337

	6
	2024年10月14日
	2024-10-199
	交警支队车管所9月机动车号牌
	284.2662

	7
	2024年11月21日
	2024-11-707
	交警支队车管所24年10月机动车号牌
	286.8619

	8
	2024年12月12日
	2024-12-1157
	交警支队车管所24年11月机动车号牌
	331.9174

	9
	2025年03月26日
	2025-3-485
	交警支队车管所24年12月机动车号牌制作
	346.8257

	10
	2025年03月26日
	2025-3-486
	交警支队车管所25年1月机动车号牌制作
	222.0142

	11
	2025年03月28日
	2025-4-128
	交警支队车管所25年2月机动车号牌制作
	186.8142

	合计
	3002.5892


[bookmark: _Toc206163988]（二）项目绩效目标
1.工作目标
根据全市车辆管理工作需要，采购包括小型汽车、大型汽车、挂车、低速车、摩托车等11类车辆机动车号牌，以满足全市车辆管理工作需要。
2.具体指标（仅列示一级指标，二级指标数量较多，此处不予列示）
（1）政府采购预算
（2）政府采购计划
（3）政府采购意向
（4）政府采购需求
（5）组织采购
（6）合同订立
（7）履约验收
（8）资金支付
（9）采购质量
（10）采购内控管理
[bookmark: _Toc206163989]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bookmark: _Toc206163990]（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1.评价目的。通过对青岛市公安局机动车号牌采购项目的实施效果和成果进行评价，发现采购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改进建议和措施，促进政府采购工作的规范化、透明化和效率化。为政府采购决策提供决策依据和参考，帮助部门更加科学、合理地进行采购决策。
2.评价对象和范围。评价对象为2024年青岛市公安局机动车号牌采购项目，评价范围为青岛市公安局的政府采购相关内容，部分指标涉及青岛市公安局2024年度政府采购情况。
[bookmark: _Toc206163991]（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评价标准等
1.绩效评价原则
绩效评价原则通常包括：绩效相关原则、政策相符原则、经济合理原则、依据充分原则、独立评价原则等。
2.评价指标体系
项目评价指标体系参照青岛市财政局《青岛市政府采购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青岛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工作流程的通知》等相关政策文件，结合本项目的特点和实际情况设置符合评价目标的指标体系（详见附件）。
本次绩效评价综合绩效级别分为4个等级：
综合得分在90分（含90分）以上为“优”，表示成效显著；
综合得分在80-90分（含80分）为“良”，表示成效明显；
综合得分在70-80分（含70分）为“中”，表示成效一般；
综合得分在70分以下为“差”，表示成效较差。
3.评价方法
通常指对获取、收集的绩效评价相关数据进行确认、分析，得出评价结论的各种分析、评估和评价的方法。通常包括专家咨询法、实地核查法等。
4.评价标准
根据法律法规、部门职能、绩效评价目标和办法，在与委托方及相关部门充分沟通的基础上，确定绩效评价标准。评价标准应清晰、准确，具有可操作性。否决性核心指标评价标准，应依据法律法规、行业数据和历史经验确定，加大赋分权重，强化约束性，充分发挥否决性指标核心作用。
[bookmark: _Toc206163992]（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本次绩效评价工作时间为2025年06月24日至2025年07月25日。工作过程分为评价准备、指标完善、评价实施和形成报告四个阶段。具体情况如下：
1.评价准备阶段
研究政策文件，制定初步工作方案。
2.绩效目标/指标评审建议完善阶段
组织专家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确定绩效评价指标。
3.评价实施阶段
采取线上、线下结合方式开展评价，包括现场核查项目相关系统运行情况，审核项目招投标、合同、财务收支等资料，查看项目的产出、效益及支撑资料等，并进行整理、分类和初步分析，现场形成初步评价意见。
4.撰写绩效评价报告阶段
项目组汇总收集的相关资料和调研记录，对绩效评价报告整体进行分析评价，确定绩效评价表，撰写绩效评价报告。针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改善建议和合理性措施，出具报告初稿，根据沟通反馈意见确定最终报告。
[bookmark: _Toc206163993]三、绩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青岛市公安局机动车号牌采购项目绩效评价总得分87.12分，评价等级“良”。
[bookmark: _Toc206163994]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bookmark: _Toc206163995]（一）政府采购预算
[bookmark: OLE_LINK4]政府采购预算指标权重分数12分，实际得分10.16分，得分率84.67%。具体原因如下：
1. [bookmark: OLE_LINK3]规范性指标权重分数2分，实际得分2分，得分率100%。
[bookmark: _Hlk202902254][bookmark: _Hlk202936810]根据青财预指【2024】1号，青岛市公安局机动车号牌采购项目预算金额3,070.22万元。2024年04月07日，青岛市公安局同青岛瑞华交通工程有限公司签订机动车号牌采购合同，合同金额3,049.83万元。
因此，“规范性”指标得2分。
2.准确性指标权重分数2分，实际得分0.53分，得分率26.58%。
青岛市公安局全年经调整的政府采购预算金额24,075.70万元，全年政府采购预算金额32,792.42万元。☆A=全年经调整的政府采购预算/全年政府采购预算*100%= 24,075.70/32,792.42*100%=73.42%。分值=（1-A）*权重=（1-73.42%）*2=0.53。
因此，“准确性”指标得0.53分。
3.政策落实性指标权重分数8分，实际得分7.63分，得分率95.38%。
[bookmark: OLE_LINK22][bookmark: OLE_LINK16]青岛市公安局《政府采购年度工作报告-青岛市公安局部门，2024年度》：200万元以下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和400万元以下的工程采购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政府采购预算金额8,951.62万元，全年政府采购预算中200万元以下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和400万元以下的工程采购项目预算金额11,005.16万元。☆B=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政府采购预算/全年政府采购预算中200万元以下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和400万元以下的工程采购项目预算*100%=8,951.62/11,005.16*100%=81.34%。分值=B*权重=81.34%*2=1.63分。
青岛市公安局《政府采购年度工作报告-青岛市公安局部门，2024年度》：超过200万元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和超过400万元的工程采购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的政府采购预算金额22,298.74万元，全年政府采购预算中超过200万元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和超过400万元的工程采购项目预算金额40,041.39元。☆C=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的政府采购预算/全年政府采购预算中超过200万元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和超过400万元的工程采购项目预算*100%=22,298.74/40,041.39*100%=55.69%。
C≥45%，得2分。
青岛市公安局2024年度未追加政府采购预算，指标☆D不适用。
青岛市公安局2024年度节能采购额1,113.94万元，同类产品采购额1,114.16万元；环保采购额3,902.18万元，同类产品采购额4,411.86万元。☆E=政府绿色采购（节能、环保）额/同类产品采购额*100%=（1,113.94+3,902.18）/(1,114.16+4,411.86)*100%=5,016.12/5,526.02*100%=90.77%。E≥80%，得2分。
因此，“政策落实性”指标得7.63分。
[bookmark: _Toc206163996]（二）政府采购计划
政府采购计划指标权重分数4分，实际得分4分，得分率100%。具体原因如下：
规范性指标权重分数4分，实际得分4分，得分率100%。
青岛市公安局按要求编制了青岛市公安局机动车号牌采购项目采购计划，包括采购需求、实施时间:2024年03月06日、采购组织形式:分散采购、采购方式:公开招标、采购代理机构:青岛聚元招标有限公司。
因此，“规范性”指标得4分。
[bookmark: _Toc206163997]（三）政府采购意向
政府采购意向指标权重分数3分，实际得分3分，得分率100%。具体原因如下：
1. 规范性指标权重分数1分，实际得分1分，得分率100%。
[bookmark: _Hlk202906605][bookmark: OLE_LINK11]2024年01月22日，青岛市公安局在“青岛市政府采购网”发布青岛市公安局机动车号牌采购项目采购意向；2024年03月07日，青岛市公安局在“青岛市政府采购网”发布青岛市公安局机动车号牌采购项目公开招标公告。采购意向公示期不少于30天，本单位同类项目意向公示统一、规范。
因此，“规范性”指标得1分。
2. 完整性指标权重分数1分，实际得分1分，得分率100%。
2024年01月22日，青岛市公安局在“青岛市政府采购网”发布青岛市公安局机动车号牌采购项目采购意向内容：
项目名称：青岛市公安局机动车号牌采购。
[bookmark: OLE_LINK7]采购需求概况：根据全市车管工作需要，我局拟采购机动车号牌项目一宗，包括小型汽车、大型汽车、挂车、低速车、摩托车等11类，2024年机动车号牌数量约需71.37万副，所需资金约3078万元。预计采购时间：2024年02月。
因此，“完整性”指标得1分。
3. 公开透明性指标权重分数1分，实际得分1分，得分率
100%。
[bookmark: _Hlk202907329][bookmark: _Hlk202906911]2024年01月22日，青岛市公安局在“青岛市政府采购网”发布“【市本级】青岛市公安局本级2024年01月(至)02月政府采购意向”。
因此，“公开透明性”指标得1分。
[bookmark: _Toc206163998]（四）政府采购需求
政府采购需求指标权重分数5分，实际得分5分，得分率100%。具体原因如下：
1. 规范性指标权重分数1分，实际得分1分，得分率100%。
[bookmark: OLE_LINK8]2024年02月20日，青岛市公安局按照规定编制采购需求并对采购需求进行了论证。同日，在“青岛市政府采购网”公示青岛市公安局机动车号牌采购项目采购需求。
因此，“规范性”指标得1分。
2. 完整性指标权重分数3分，实际得分3分，得分率100%。
2024年02月02日，青岛市公安局聘请专家对青岛市公安局机动车号牌采购项目进行论证，出具书面《政府采购项目专家论证意见表》。
2024年02月20日，青岛市公安局在“青岛市政府采购网”发布青岛市公安局机动车号牌采购项目采购需求；2024年03月07日，青岛市公安局在“青岛市政府采购网”发布青岛市公安局机动车号牌采购项目公开招标公告。采购需求公示期不少于3天，本单位同类项目需求公示统一、规范。
青岛市公安局机动车号牌采购项目采购需求中的技术要求和商务要求符合客观要求。
因此,“完整性”指标得3分。
3.公开透明性指标权重分数1分，实际得分1分，得分率100%。
[bookmark: OLE_LINK9]2024年02月20日，青岛市公安局在“青岛市政府采购网”发布青岛市公安局机动车号牌采购项目采购需求。
因此，“公开透明性”指标得1分。
[bookmark: _Toc206163999]（五）组织采购
[bookmark: _Hlk202789521]组织采购指标权重分数23分，实际得分21分，得分率91.30%。具体原因如下：
1. 规范性指标权重分数12分，实际得分12分，得分率100%。
项目实施前青岛市公安局按照规定组织了采购活动：编制政府采购预算、制定采购计划、填写《青岛市公安局政府采购审批表》并进行审批。
青岛市公安局不存在采购人失信行为清单的情形。
2024年03月07日，青岛市公安局在“青岛市政府采购网”发布青岛市公安局机动车号牌采购项目公开招标公告；2024年03月28日，青岛市公安局在“青岛市政府采购网”发布青岛市公安局机动车号牌采购项目中标公告；2024年04月07日，青岛市公安局在“青岛市政府采购网”发布青岛市公安局机动车号牌采购项目合同公告。采购公告、采购结果发布时间满足法定时限要求。
经查看青岛市公安局明细账，青岛市公安局未收取供应商青岛瑞华交通工程有限公司投标保证金。
青岛市公安局未收取供应商青岛瑞华交通工程有限公司履约保证金。《青岛市公安局机动车号牌采购项目第1包》 第二章 投标人须知前附表履约保证金条款内容：不需要履约保证金。
青岛市公安局委托代理青岛聚元招标有限公司2024年03月28日评审日现场现金支付评审专家劳务报酬2,937.00元，青岛市公安局2024年05月30 日支付青岛聚元招标有限公司垫付评审专家劳务报酬2,937.00元，无评审专家劳务报酬转嫁行为。
因此，“规范性”指标得12分。
2.政策落实性指标权重分数8分，实际得分7分，得分率87.50%。
青岛市公安局机动车号牌采购项目执行了中小企业政府采购政策。《青岛市公安局机动车号牌采购项目第1包》 第一章 招标公告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投标人所投全部货物须由中小企业制造，即货物由中小企业生产且使用该中小企业商号或者注册商标）。
超过200万元的货物采购项目中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预留该部分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45%以上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青岛市公安局机动车号牌采购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根据《政府采购年度工作报告-青岛市公安局部门，2024年度》，2024年面向中小企业政府采购金额27,994.42万元，全年政府采购合同金额47,393.50万元。☆F=中小企业政府采购合同金额/全年政府采购合同金额*100%=27,994.42万元/47,393.50万元*100%=59.07%。45%≤F＜70%，得1分。
[bookmark: OLE_LINK10]因此，“政策落实性”指标得7分。
3.时效性指标权重分数2分，实际得分1分，得分率50%。
2024年02月20日，青岛市公安局在“青岛市政府采购网”
[bookmark: _Hlk204261464]发布青岛市公安局机动车号牌采购项目采购需求，在10月底前发布采购公告。
青岛市公安局2024年05月30日支付代理青岛聚元招标有限公司2024年03月28日评审日现场垫付的评审专家劳务报酬2,937.00元。评审专家劳务报酬应由采购人在评审活动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
因此，“时效性”指标得1分。
4.公开透明性指标权重分数1分，实际得分1分，得分率
100%。
[bookmark: _Hlk202935584]2024年03月07日，青岛市公安局在“青岛市政府采购网”发布青岛市公安局机动车号牌采购项目公开招标公告；2024年03月28日，青岛市公安局在“青岛市政府采购网”发布青岛市公安局机动车号牌采购项目中标公告。
因此，“公开透明性”指标得1分。
[bookmark: _Toc206164000]（六）合同订立
合同订立指标权重分数8分，实际得分6分，得分率75%。具体原因如下：
1.规范性指标权重分数2分，实际得分0分，得分率0%。
2024年04月07日，青岛市公安局同青岛瑞华交通工程有限公司签订机动车号牌采购合同，合同金额3,049.83万元。合同第九条、违约责任只约定了乙方的违约责任，未约定甲方的违约责任内容。
因此，“规范性”指标得0分。
2.政策落实性指标权重分数1分，实际得分1分，得分率100%。
《青岛市公安局机动车号牌采购项目第1包》第九章 签订合同、合同范本 1.7 甲方支持乙方按照《青岛市财政局 青岛市民营经济发展局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府采购合同信用融资工作的通知》（青财采〔2019〕20 号）规定享受信用融资政策。如乙方按照文件规定向政府采购合同信用融资平台合作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甲方承诺无条件允许乙方将本合同约定的收款账号变更为相应贷款合同约定的还款账号，为信用融资业务的顺利开展提供便利。变更账号应当在政府采购合同信用融资平台备案锁定。
2024年03月28日，青岛市公安局发布青岛市政府采购项目中标通知书，温馨提示载明：为支持广大供应商更好发展，青岛市升级了政府采购合同信用融资政策，利率低、零门槛、审批快，贵司如有融资需求，可登录“‘青岛市政府采购网’-政府采购贷专栏”了解详情。咨询电话：0532-85855850。
因此，“政策落实性”指标得1分。
3.时效性指标权重分数4分，实际得分4分，得分率100%。
2024年03月28日，青岛市公安局在“青岛市政府采购网”发布青岛市公安局机动车号牌采购项目中标公告；2024年04月07日，青岛市公安局同青岛瑞华交通工程有限公司签订机动车号牌采购合同。青岛市公安局在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签订政府采购合同。
[bookmark: _Hlk202944179]2024年04月07日，青岛市公安局同青岛瑞华交通工程有限公司签订机动车号牌采购合同；同日，青岛市公安局在“青岛市政府采购网”发布青岛市公安局机动车号牌采购项目合同公告。采购人青岛市公安局自合同签订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进行合同备案，备案信息准确规范。
因此，“时效性”指标得4分。
4.公开透明性指标权重分数1分，实际得分1分，得分率100%。
[bookmark: OLE_LINK13]2024年04月07日，青岛市公安局在“青岛市政府采购网”发布青岛市公安局机动车号牌采购项目合同公告。
因此，“公开透明性”指标得1分。
[bookmark: _Toc206164001]（七）履约验收
履约验收指标权重分数7分，实际得分6分，得分率85.71%。具体原因如下：
[bookmark: OLE_LINK12]1.规范性指标权重分数3分，实际得分3分，得分率100%。
青岛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每月对供应商青岛瑞华交通工程有限公司提供的机动车号牌按照政府采购合同规定的货物清单、型号、规格数量及外观质量、技术、服务等标准组织抽验。2025年06月15日进行了整体验收，出具青岛市公安局项目建设验收单（货物类）。
因此，“规范性”指标得3分。
2.完整性指标权重分数2分，实际得分2分，得分率100%。
青岛市公安局项目建设验收单（货物类）内容包括：验收小组成员3人签字，列明各项标准的验收情况：均合格。对验收结论明确表态合格。
因此，“完整性”指标得2分。
3.时效性指标权重分数1分，实际得分1分，得分率100%。
供应商青岛瑞华交通工程有限公司每月提交“月度各区市新系统网传计划对比表”、“月度机动车号牌销货数量汇总”后，青岛市公安局按照规定流程及要求组织采购项目验收。
因此，“时效性”指标得1分。
4.公开透明性指标权重分数1分，实际得分0分，得分率0%。
[bookmark: OLE_LINK25]截至2025年06月24日绩效评价日，青岛市公安局尚未在“青岛市政府采购网”发布青岛市公安局机动车号牌采购项目验收结果公告。
因此，“公开透明性”指标得0分。
[bookmark: _Toc206164002]（八）资金支付
资金支付指标权重分数5分，实际得分1分，得分率20%。具体原因如下：
1.规范性指标权重分数1分，实际得分0分，得分率0%。
[bookmark: _Hlk202944457][bookmark: _Hlk203574192]2024年04月07日，青岛市公安局同青岛瑞华交通工程有限公司签订机动车号牌采购合同，合同金额3,049.83万元。合同第九条、违约责任未明确逾期支付资金的违约责任。
因此，“规范性”指标得0分。
2.时效性指标权重分数3分，实际得分1分，得分率33.33%。
[bookmark: OLE_LINK28]2024年04月07日，青岛市公安局同青岛瑞华交通工程有限公司签订机动车号牌采购合同，合同金额3,049.83万元。合同第二条、合同总价及支付方式 2.支付方式：乙方每月将实际交付的所有种类车牌数量汇总报给甲方，甲方对乙方提供的汇总表及销货单进行审核，审核无误后据实支付乙方相应的号牌款。
截至2025年06月24日绩效评价日，青岛市公安局机动车号牌采购项目共计支付11笔货款，金额合计3,002.59万元。核查发现，合同11笔货款均未在收到发票后5个工作日内及时支付资金。
因此，“时效性”指标得1分。
3.公开透明性指标权重分数1分，实际得分0分，得分率0%。
青岛市公安局在“青岛市政府采购网”发布了青岛市公安局机动车号牌采购项目支付金额信息，青岛市公安局机动车号牌采购项目累计支付金额3,002.59万元，2024年度公开支付金额1,769.04万元。2025年度支付金额因采购指标结转原因未公开，支付金额未全部公开。
因此，“公开透明性指标”得0分。
[bookmark: _Toc206164003]（九）采购质量
采购质量指标权重分数9分，实际得分8.96分，得分率99.56%。具体原因如下：
1.规范性指标权重分数3分，实际得分3分，得分率100%。
[bookmark: _Hlk204329367][bookmark: OLE_LINK14]青岛市公安局2024年度收到质疑9项，通过重新审查、开展相关调查或组织专家论证的方式，证据充分、内容全面、意见明确地给予了答复，并以书面形式通知了质疑供应商和其他有关供应商。其中关于青岛市公安局分局所属派出所弱电设备采购项目的质疑答复导致废标，青岛市公安局已将情况书面报告青岛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处。
因此，“规范性”指标得3分。
2.时效性指标权重分数2分，实际得分2分，得分率100%。
	青岛市公安局2024年度收到的质疑及答复情况统计

	序号
	质疑项目
	质疑函时间
	质疑送达方式
	收到质疑
时间
	调查方式
	质疑答复
时间
	备注

	1
	关于警用装备及应急物资采购项目第三包质疑及答复
	2024年04月30日
	邮寄、电子邮箱
	2024年04月30日
	调查
	2024年05月13日
	

	2
	青岛市公安局分局所属派出所弱电设备采购项目质疑及答复
	2024年08月27日
	青岛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
	2024年08月29日
	组织原评标委员会论证
	2024年09月04日
	废标

	3
	青岛市公安特警反恐及警务技能综合训练基地三期空调设备采购及安装质疑及答复
	2024年12月24日
	青岛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
	2024年12月24日
	组织专家论证
	2024年12月27日
	

	4
	青岛市公安特警反恐及警务技能综合训练基地三期空调设备采购及安装质疑及答复
	2024年12月25日
	青岛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
	2024年12月25日
	组织专家论证
	2024年12月30日
	

	5
	水上智能救援机器人采购项目质疑及答复
	2024年01月23日
	顺丰邮寄
	2024年01月25日
	重新审查
	2024年01月29日
	更正采购需求，已公告

	6
	刑事技术装备采购第一包质疑及答复函
	2024年05月22日
	京东快递
	2024年05月23日
	组织专家论证
	2024年06月03日
	

	7
	刑事技术装备采购第一包质疑及答复函1
	2024年05月16日
	顺丰同城送达
	2024年05月16日
	开展相关调查
	2024年05月20日
	

	8
	刑事技术装备采购第一包质疑及答复函2
	2024年05月17日
	现场递交
	2024年05月17日
	开展相关调查
	2024年05月20日
	

	9
	刑事技术装备采购第一包质疑及答复函3
	2024年05月17日
	电子邮箱
	2024年05月17日
	开展相关调查
	2024年05月20日
	


青岛市公安局2024年度收到的以上9个质疑，已在收到供应商质疑后7个工作日内做出答复，其中对不需经过论证即可做出判断的质疑，在3个工作日内做出答复。
因此，“时效性”指标得2分。
3.科学性指标权重分数3分，实际得分2.96分，得分率98.67%。
青岛市公安局2024年度全年组织政府采购项目74个，完成采购项目73个，收到质疑9个，其中质疑事项涉及采购人、采购文件等相关问题且成立的1个；有效投诉0个；废标9个，其中废标原因涉及采购人、采购文件等相关问题的2个。
	青岛市公安局2024年度废标项目情况统计

	序号
	项目名称
	废标原因
	备注

	1
	青岛市公安局高新区智能交通网络租赁服务项目废标公告
	合格供应商不足法定数量。
	不涉及采购人、采购文件等相关问题

	2
	青岛市公安局崂山分局餐饮服务采购项目废标公告
	因成交供应商放弃中标资格，本项目作废标处理。
	不涉及采购人、采购文件等相关问题

	3
	青岛市公安局分局所属派出所弱电设备采购项目废标公告
	因供应商质疑成立且可能影响中标结果，本项目废标，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不涉及采购人、采购文件等相关问题

	4
	青岛市公安局水上智能救援机器人采购废标公告
	因采购需求发生重大变化。
	涉及采购人问题

	5
	青岛市公安局青岛市社会治安安全教育基地建设项目废标公告
	现因本项目设计变更，本次竞争性磋商中止采购，废标。
	涉及采购人问题

	6
	青岛市公安局刑事技术装备采购项第二包废标公告（SDGP370200000202402000548）
	递交响应文件的供应商不足法定数量，第二包废标。
	不涉及采购人、采购文件等相关问题

	7
	青岛市公安局刑事技术装备采购项目第二包（三次招标）废标公告
	第二包递交响应文件的供应商不足法定数量，本包废标。
	不涉及采购人、采购文件等相关问题

	8
	青岛市公安局刑事技术装备采购项第二包废标公告（SDGP370200000202402000459）
	满足谈判文件要求的合格投标人不足3家，废标。
	不涉及采购人、采购文件等相关问题

	9
	青岛市公安局自助填表机采购废标公告
	满足谈判文件要求的合格投标人不足3家，废标。
	不涉及采购人、采购文件等相关问题


☆被质疑率(G)=被质疑项目个数/完成采购项目总数*100%=1/73*100%=1.37%。得分=（1-G）*权重1分=0.99分。
☆被投诉率(H)=被有效投诉项目个数/完成采购项目总数*100%=0/73*100%=0。得分=（1-H）*权重1分=1分。
[bookmark: OLE_LINK19]☆废标率(I)=废标政府采购项目个数/全年组织政府采购项目个数*100%=2/74*100%=2.70%。得分=（1-I）*权重1分=0.97分。
因此，“科学性”指标得2.96分。
4.公开透明性指标权重分数1分，实际得分1分，得分率100%。
青岛市公安局已在“青岛市政府采购网”公开2024年度有关质疑、投诉及废标。
因此，“公开透明性”指标得1分。
[bookmark: _Toc206164004]（十）采购内控管理
采购质量指标权重分数24分，实际得分22分，得分率91.67%。具体原因如下：
1.规范性指标权重分数17分，实际得分17分，得分率100%。
2024年11月22日，青岛市公安局发布关于修订《青岛市公安局政府采购管理办法》的通知（青公保障〔2024〕46号），对原《青岛市公安局政府采购管理办法》（青公保障〔2023〕30号）进行修订，以不断强化政府采购管理和内部控制，提高政府采购质效。
2024年02月01日，青岛市公安局（甲方）与青岛聚元招标有限公司（乙方）签订关于青岛市公安局机动车号牌采购项目《政府采购项目委托代理协议》：三、双方权利和义务 明确列示了本部门和采购代理机构的权利、义务。
青岛市公安局未出现规避集中采购违规委托社会代理机构的情形。
青岛市公安局机动车号牌采购项目按照法定情形，依法合规选择公开招标采购方式。
青岛市公安局2024年度不存在因采购文件编制不合规导致的有效投诉。
[bookmark: OLE_LINK5]青岛市公安局授权韩同武作为青岛市公安局机动车号牌采购项目采购人代表公平公正参与评审，不存在因评审中存在倾向性或指定性情形导致举报、有效投诉等。
[bookmark: OLE_LINK21]供应商未对青岛市公安局机动车号牌采购项目提出询问。
青岛市公安局按照规定保存机动车号牌采购项目采购档案，且内容齐全完整。
因此，“规范性”指标得分17分。
[bookmark: OLE_LINK15]2.科学性指标权重分数4分，实际得分3分，得分率75%。
青岛市公安局成立了以分管局长为组长，警保、法制、纪检、审计等部门主要领导为副组长，各分局、局直属单位分管领导为成员的内部控制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协调单位内部控制建设和实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警务保障部，负责内部控制的日常工作。警务保障部计划预算科作为政府采购管理部门，具体负责本单位政府采购管理工作，指定专人作为采购专管员并已向同级财政部门备案。
青岛市公安局在“山东财政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设置负责人、管理员及经办人三级实名认证账户，采购需求制定与内部审核、采购文件编制与复审、采购评审与结果确定、采购组织与履约验收、合同签订与验收评价等关联岗位互相分离。
青岛市公安局对关键岗位实施重点监督和定期轮岗，未建立风险防控台账。
青岛市公安局建立了内部决策和审查机制，任何个人不得单独决策或者擅自改变集体决策。在重大问题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建设决策、大额资金使用等关键事项上，严格遵守“三重一大”规定的权限、程序、规则进行酝酿、决策和执行。
因此，“科学性”指标得3分。
3.公开透明性指标权重分数3分，实际得分2分，得分率66.67%。
青岛市公安局机动车号牌采购项目2025年06月15日进行了整体验收，出具青岛市公安局项目建设验收单（货物类），截至2025年06月24日绩效评价日，青岛市公安局尚未在“青岛市政府采购网”发布青岛市公安局机动车号牌采购项目验收结果公告。青岛市公安局机动车号牌采购项目累计支付金额3,002.59万元，2024年度公开支付金额1,769.04万元，2025年度支付金额因采购指标结转原因未公开，支付金额未全部公开。    
因此，“公开透明性”指标扣1分。
[bookmark: _Toc206164005]五、存在的问题及有关建议
[bookmark: _Toc206164006]（一）存在的问题
1.预算调整品目多、金额大，预算编制不够合理。
青岛市公安局2024年度预算调整采购品目61个，调整金额合计24,075.70万元，占全年政府采购预算32,792.42万元的73.42%。其中：调整金额100万元以上的品目有15个，调整金额合计20,111.07万元。
2.合同中违约责任的约定不规范。
[bookmark: _Hlk203574314]青岛市公安局同青岛瑞华交通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采购机动车号牌合同第九条、违约责任只约定了乙方的违约责任，未约定甲方的违约责任内容，亦未明确甲方逾期支付资金的违约责任。
3.其他不符合有关制度或通知文件要求的问题。
（1）机动车号牌采购款项支付不符合时效性要求。
[bookmark: OLE_LINK20][bookmark: OLE_LINK17]截至2025年06月24日绩效评价日，青岛市公安局机动车号牌采购项目共计支付11笔货款，金额合计3,002.59万元。核查发现，合同11笔货款均未在收到发票后5个工作日内及时支付资金。
（2）青岛市公安局未在评审活动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评审专家劳务报酬。
青岛市公安局2024年5月30日支付代理青岛聚元招标有限公司2024年3月28日评审日现场垫付的评审专家劳务报酬2,937.00元。
[bookmark: OLE_LINK26]（3） 青岛市公安局项目建设验收单（货物类）未及时在“青
岛市政府采购网”公开；青岛市公安局机动车号牌采购项目支付金额未全部在“青岛市政府采购网”公开。
青岛市公安局机动车号牌采购项目2025年06月15日进行了整体验收，出具青岛市公安局项目建设验收单（货物类），截至2025年06月24日绩效评价日，青岛市公安局尚未在“青岛市政府采购网”发布青岛市公安局机动车号牌采购项目验收结果公告。
青岛市公安局机动车号牌采购项目累计支付金额3,002.59万元，2024年度公开支付金额1,769.04万元，2025年度支付金额因采购指标结转原因未公开，支付金额未全部公开。
（4）青岛市公安局未建立风险防控台账。
[bookmark: _Toc206164007][bookmark: OLE_LINK24]（二）相关的建议
[bookmark: OLE_LINK23]1.建议科学合理安排采购预算。
建议青岛市公安局在编制部门年度预算时，综合考虑部门实际需要，坚持“厉行节俭、提高效能、统筹兼顾、合理安排”的原则，提高预算编制的准确性、科学性，进而持续提高财政资金效益。
2.建议规范合同中甲方违约及逾期支付资金责任条款。
根据《财政部关于促进政府采购公平竞争优化营商环境的通知》财库〔2019〕38号：
及时支付采购资金。政府采购合同应当约定资金支付的方式、时间和条件，明确逾期支付资金的违约责任。
完善对供应商的利益损害赔偿和补偿机制。采购人和供应商应当在政府采购合同中明确约定双方的违约责任。
根据《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工作流程的通知》（青财采〔2020〕12号）：
规范内容。采购人和供应商应当在政府采购合同中明确约定采购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报酬、履行期限及方式、验收要求、质量纠纷解决方式、双方的违约责任等内容。
提高支付效率。政府采购合同应当约定资金支付的方式、比例、时间和条件，明确逾期支付资金的违约责任。
[bookmark: OLE_LINK27][bookmark: OLE_LINK29]3.建议青岛市公安局严格按照制度或通知文件要求向供应商支付资金、支付评审专家劳务报酬，及时公开发布履约验收和资金支付信息、建立风险防控台账。
（1）建议收到货物和发票后，自收到发票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供应商支付资金。
根据《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工作流程的通知》（青财采〔2020〕12号）：
提高支付效率。政府采购合同应当约定资金支付的方式、比例、时间和条件，明确逾期支付资金的违约责任。符合合同约定支付条件的供应商，可以通过管理平台在线申请资金支付。采购人应当允许并鼓励供应商提供电子发票，并自收到发票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供应商支付资金。超过合同约定支付期限的，应当自觉按约定条款支付利息或滞纳金（因供应商原因超期的除外）。
（2）建议采购人青岛市公安局在评审活动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评审专家劳务报酬。
根据《山东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实施办法》(鲁财采〔2025〕8号)第三十二条 由集中采购机构组织的项目，集中采购机构支付评审专家劳务报酬；其他项目由采购人支付评审专家劳务报酬，不得由其他单位、企业、组织或个人代为支付。
《山东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劳务报酬标准》（鲁财采〔2017〕28号）（二）评审劳务报酬以人民币为结算单位，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使用单位应当于评审活动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将评审劳务报酬支付至评审专家指定的本人银行账户。确需现金支付的，由使用单位按照现金使用管理规定处理。
（3）根据《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工作流程的通知》（青财采〔2020〕12号）：
实施全过程信息公开。采购预算、采购需求、采购意向、采购计划、采购活动、合同订立、履约保证金、履约验收、资金支付等信息应当依法依规及时在“青岛市政府采购网”公开发布。
（4）建议青岛市公安局建立风险防控台账，以便进一步强化内部流程控制，促进政府采购提质增效。
根据《山东省政府采购预算单位内部控制管理规范的通知》鲁财采〔2016〕48 号：
加强岗位风险防控。对照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章及制度规定，全面梳理不同业务、流程、环节、岗位的风险事项，划分风险等级，建立风险防控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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